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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3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披露的公告显示，公司拟向应天翼收

购北京三安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安新特”或“目标

公司”）51%的股权。三安新特主营业务为开发相关生物安全系列产

品，为客户提供特种生物安全监测与检测整体解决方案，2020 年末

净资产为 922 万元，交易定价为 3,500 万元，溢价 644.33%。我部对

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下列事项作出补充说明： 

1. 请结合三安新特的核心竞争力、业务发展趋势、专利技术情

况、主要客户、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效应等，进一步说明本

次收购的目的及必要性，并充分提示收购风险。 

2. 三安新特财务报表附注显示，应天翼及其持有合伙份额 46%

的青岛弘进玖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于 2020 年 12 月

28 日受让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三安新特 100%的股权。 

（1）请说明应天翼的专业背景、工作履历情况，其控制或具有重

大影响的企业，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

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合作、共同投资等关系。 

（2）请结合三安新特的经营情况及最近三年股权交易情况、业务

发展情况、核心竞争力及在手订单、同行业收购案例等，进一步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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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收购定价依据及定价的合理性、公允性，公司董事会是否已进行

尽职调查。 

3. 三安新特 2019 年、2020 年的经审计营业收入分别为 48.78 万

元、243.64 万元，净利润分别为-295.83 万元、-531.60 万元。请说明

三安新特近两年业绩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论证本次交易“对我公司

在未来核化生一体防御装备领域的业务拓展形成有力的支撑”“探索

盈利增长点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”的依据，相关依据是否谨慎、

合理、客观。 

4. 请说明三安新特的管理层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，相关人员的

任职期限、竞业禁止及保密的具体安排，收购后维持团队及人员稳定

性的具体措施。 

5. 请进一步说明本次收购后公司对三安新特整合管控的具体安

排，包括但不限于提名董事、监事及财务负责人的具体安排、对标的

公司生产经营计划、财务及人力资源管理、技术研发管理、公章使用

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，如何保障对三安新特实施有效控制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充分提示风险，在 2021 年

1 月 2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天津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

 



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